一、民航局94年5月10日空運安字第09400125280號函同意：關於本局「保安控管人」推動計畫肆、二、（二）、一修正案。

二、修正內容說明如下：「保安控管人應對已知託運人所託運之貨物實施隨機抽檢，以確保內容物與貨物申報單相同，且無危險物品」乙節，增列「通知航警局檢查」乙項，即文字修正為「保安控管人對已知託運人所託運之貨物應視情況實施隨機抽檢或通知航警局檢查，以確保內容物與貨物申報單相同，且無危險物品」。
